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现实表现证明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民  族
	

	身份证号
	
	籍  贯
	
	入学时间
	

	学  院
	
	年级专业
	
	学历层次
	本科(
  硕士研究生(
博士研究生(

	证明用途
	
	手机号码
	

	学

院

证

明
	（包括思想政治表现、学习生活表现、社会活动表现、遵章守纪表现，以及有无参加反动组织、发表反动言论等）

负责人：

学院党委公章：

日  期：

	保

卫

处

审

核

意

见
	负责人：

盖  章：

日  期：


（提交此表要一式两份）

1、学生需要出具在校学习期间现实表现证明，首先须由学生本人向学院提出申请，学院出具证明并签字盖章；

2、学生将学院盖章的证明表格（一式两份）交到保卫处分管处领导审核签字后盖章；

3、学生需要出具公安机关盖章的无犯罪记录证明，可通过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网上申请流程便捷办理，或者开具专用介绍信到派出所办理。

